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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职业伦理的中国之 “道”
———基于公共理性与中国文化的探寻

丁建峰〔 1 〕

提　 要： 律师职业伦理是律师执业的重要规范， 探索符合中国特色法治理念

的律师职业伦理， 必然涉及各种不同体系与思路的对话与碰撞。 罗尔斯发展出的

“重叠共识” 与 “公共理性” 的理论框架， 可以很好地处理在中国律师职业伦理构

建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与当代、 中国与西方、 专门化的职业伦理与大众道德的对立。

律师职业伦理并不脱离道德推理的一般形式， 因此， 可通过 “公共说理” 的方式确

立和论证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和中国传统伦理、 大众道德在本

质上不相违背， 但是， 在若干方面却应当进行合乎情境的、 合理适宜的转换。 经过

这种转换， 当代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设， 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 西方律师伦理、

中国法治实践中汲取支撑性的资源， 以期成就一套适合于中国实际而又符合世界潮

流的职业规范， 最终形成罗尔斯在讨论多元文化之整合时所提出的 “重叠共识”。

关键词： 律师职业伦理； 公共理性； 重叠共识； 中国传统

一、 全面建设法治社会蓝图下的律师职业伦理

众所周知， 律师在法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法治水准之或进或退，

〔 1 〕 作者丁建峰， 男， 中山大学法学副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 代

表作为 《博弈论视角下的过程偏好与程序正义———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 《本源自然的演

化之法———自然法与演化理论的会通与融合》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来自语言经济分

析的视角》 等。 Email: thinkerding@ qq. 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博弈论与社会选择视角下的过程偏好与程

序公正” （项目批准号 15YJCZH030） 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项研究也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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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 可从律师职业的盛衰起伏中得到相当的展示， 可以说，

律师是中国法治进程的 “晴雨表”， 或如江平教授所说: “律师制度是一

个国家法治的 ‘橱窗’ 或者国家民主的 ‘橱窗’ ”。 〔 1 〕历经三十多年的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建设 “良序社会” 的时代，

实行法治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的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

发展法律服务业， 建设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 种种改革举措， 给律师

职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新机遇。 〔 2 〕律师职业伦理， 不仅是规范律师执

业行为的重要准则， 也充当着律师职业生涯的座右铭与指南针。 当下，

中国的律师行业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 律师事务所的公共责任感与监管

意识衰落； 律师泄露当事人秘密， 参与司法腐败、 与法官进行利益交换；

等等。 这些问题层出不穷， 严重影响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 使得律师

职业伦理的建构与实施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中国的律师职业伦理必须承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维护公民合法权

益、 增加普通大众对律师行业的信任、 与世界法律服务业接轨等多方面

的任务。 因而， 探索符合中国特色法治理念的律师职业伦理， 必然涉及

各种不同体系与思路的对话与碰撞， 例如，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法治实

践、 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 以及专门化的职业伦理与大众道德等。 中国

律师职业伦理的构建与演进， 必须把握 “中国特色”， 对中国传统和中国

经验进行吸纳与整合， 同时也必须兼顾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发展出来的若

干基本原则。 本文希求采用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发展出的 “重叠共

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和 “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的框架， 对

律师职业伦理的中国化进行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对罗尔斯的理论框架进行简要介绍， 然后进

一步论述如下命题: 律师职业伦理看似十分特殊， 但从本质上看并非绝对

的特殊规则， 它并不背离一般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推理。 正是因为律师职业

伦理不会悖离道德推理的一般形式， 因此可以通过 “公共说理” 的方式确

400

〔 1 〕
〔 2 〕

江平、 季卫东: “对谈: 现代法治的精神”， 载 《交大法学》 2010 年第 1 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编写组编著: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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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论证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 和中国传统伦理、 大

众道德在本质上不相违背， 但是， 在若干方面却应当进行合乎情境的、 合

理适宜的转换， 经过这种转换或 “创造性转化”， 当代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

建设， 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 西方律师伦理、 中国法治实践中汲取支撑性

的资源， 成就适合中国实际而又符合世界潮流的职业规范， 最终形成罗尔

斯在讨论多元文化之整合时所提出的 “重叠共识”。 这种重叠共识未必能解

决律师执业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或在一切方面说服一切 “圈外人”， 也不

一定能化解一切 “道德两难” 的局面， 但笔者将论证: 它可以涵盖和处理

中国律师职业整体上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 因此其意义仍是重大的。
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律师职业伦理已经出现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中国传统思想角度研究律师职业伦理的文献也已有若干尝试， 但通过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理念， 整合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思想资源，
并进行整体性的探索的文章， 尚属鲜见。 笔者以为， 在关乎现代中国法

律人立身行事之准则的职业伦理上， 我们无法忽略中国国情， 但也不能

仅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 必须以一种合宜而理性的方式， 整

合诸种不同的思想资源，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理念， 可以给

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带来有益的启发。

二、 公共理性、 重叠共识与律师职业伦理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当代中国也存在着不同源流的思

想文化传统。 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 《正义论》 发表之后的研

究， 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展开: 现代社会是由各种在内核上互不

兼容但又是理性的政治、 道德、 宗教信念上建立起来的。 面对这样的

“众声喧哗” 之局， 罗尔斯提出振聋发聩的一问: “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

组成的稳定而正义的社会， 尽管深深地被这些自有其道理却互不相容的

学说所分割， 为什么能够和谐共存于一体？” 〔 1 〕为了解决此问题， 他系统

500

〔 1 〕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3. 译文参考顾肃: 《自由

主义基本理念》，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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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出和论证了 “公共理性” 的框架———公共理性就是公民所共享的指

向公共善 （goods） 的理性。 〔 1 〕罗尔斯区分了 “合理性” （ rationality） 和

“理性” （reason）， 在罗尔斯看来， “合理性” 是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计算理性， 而 “理性” 是指 “心智健全、 通情达理”。 罗尔斯没有给

“理性” 一个直接的定义， 而是认为理性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讨论问题的

“交互性”， 理性的个人具有一种道德敏感性， 他们会平等地讨论自己和

他人提出的有关社会合作的规范性原则， 并且尊重讨论的结果。 例如，
某人在谈判的时候立场极其强硬， 心意坚固， 争执不休， 那么他可能仍

然具有 “合理性” ———因为此时他的最优化目标 （个人利益最大化） 并

没有产生变化， 但他却失去了 “理性”， 因为理性蕴含着对他人方案的平

等尊重。 〔 2 〕在罗尔斯看来， “合理性” 可以仅仅作用于一个人， 而 “理
性” 必然是公共的， 并且符合若干理想条件， “公共理性蕴含着诸多价

值， 它不仅包含基本的判断、 推论和证据之概念的恰当运用， 而且也包

含着通情达理、 公正深思之美德， 它遵循常情常识的标准与程序， 并且

也尊重科学的结论， 如果这些结论并无争议。” 〔 3 〕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讨

论， 是达成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最终， 罗尔斯希

望经由公共理性的讨论和对话， 达成一种 “重叠共识”， 亦即， 各种不同

的 “整体性学说”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又译作 “完备性学说” ） 尽

管从根本上 “不可公度” 或 “不相容”， 但都可以支持某个理念 （尽管是

从不同的理由来支持的）， 那么这个理念就可以称之为 “重叠共识”。 〔 4 〕罗

尔斯认为， 在现代多元社会， 立宪政体的权威就来自于社会各个群体所

形成的这种共识。 〔 5 〕正如佩西·莱宁所指出的， 在罗尔斯的思想体系中，
重叠共识并不是政治妥协、 利益交换或者任何权力的暂时性分配， 它不

是权宜之计， 而是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自我实现 /自我实施功能的社会

共识。 通过公共理性对话而达成的重叠共识， 具有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

整合功能， 正是由于这样的机制， 多元共生的价值系统变得生机勃勃而

600

〔 1 〕
〔 2 〕
〔 3 〕
〔 4 〕
〔 5 〕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2.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8-54.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9.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6.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7.



律师职业伦理的中国之“道”

富于秩序。 〔 1 〕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 在著名的 “罗尔斯—哈贝马斯” 之争中， 尽

管笔者认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但在本文

中仍然主要采用了罗尔斯的框架。 理由主要是: 第一， 罗尔斯的框架保留

了实质性正义的内容， 主张实质性与程序性规范的内在统一， 而律师职业

伦理确实包含着某些重要的实质性的立场 （例如委托人忠诚原则）， 这些立

场应当通过对话加以说明和论证， 却不容许经由对话而放弃。 第二， 罗尔

斯的框架承认分歧的意义， 认为人们可以在承认观点分歧的同时， 在态度

上存在共识， 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可以容许 “理性的分歧” （reasonable
　

dis-
agreement）， 这一点是为哈贝马斯的框架所拒绝的。 就律师职业伦理在当下

的进境来看， 笔者认为理性容纳分歧与中国改革的 “摸着石头过河” 的思

路， 具有某种相容性， 应当予以接受。 当然， 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思路，
对于构建切适合宜的公共对话程序， 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也是不可否认的。

对于中国律师职业伦理而言， 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思路大有借鉴

意义。 尽管罗尔斯论述 “重叠共识” 和 “公共理性” 的时候， 是为了论

证他的正义理论 （两个正义原则）， 但自从他创立了这一理论框架后， 该

思路已经超越了正义理论的论域而迅速渗透到公共管理、 教育伦理、 气

候变化等其他领域， 而律师职业伦理的规范论证， 亦可以作如是观。 〔 2 〕

律师职业伦理中那些独特的伦理规范， 必须通过交互性的商讨与对话来

探求其核心内涵在秉持公共理性进行对话以后， 最终仍要达成对某些核

心规则的重叠共识———在中国的语境下， 它应当被看作是来自中国传统

文化、 律师执业实践、 世界律师职业伦理的一般原则等诸种不同思想体

系的交互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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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道德推理

律师职业伦理是否是一种从根本上异于一般伦理的规则体系？ 律师

职业伦理是否有着一种特殊的道德推理方式？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

肯定的， 那么， 通过公共理性的对话来构建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共识就

是不可能的。 诚然， 律师职业伦理有着 “法律人的内部伦理” 的特点，
从而在某些具体伦理规则上有别于大众伦理。 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法

律职业共同体的运行逻辑， 导致了现代律师职业伦理出现了 “非道德化”
的趋势。 〔 1 〕比如， 律师会为道德上有瑕疵甚至有罪的当事人努力辩护，
以减轻甚至免除其罪责， 这就是著名的 “委托人忠诚” 原则。 正如美国

著名法学家及律师艾伦·德肖维茨所言， “辩护律师几乎要为通常有罪的

当事人做纯粹的、 一边倒的辩护， 当事人有罪时， 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

运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一切手段， 防止真相全部暴露”。 〔 2 〕同时， 出于为

委托人保密的目的， 律师会向法庭隐瞒被告人未被揭发的犯罪信息， 这

似乎也难免有与罪犯同流合污之嫌。
但是， 这仅仅是说在具体的 “道德条目” 或 “义务清单” 上， 律师

职业伦理会给出与一般道德要求不同的答案， 但并不意味着道德推理的

基础发生了变化。 从这个层面看， 笔者否认法律职业伦理与一般意义上

的道德存在根本的背离———假如是这样， 那么整个律师职业所遵循的准

则就与一般道德相分离， 其根本不能称为一种 “伦理”。 而且， 由 “非道

德性” 也可推知， 律师职业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不具有道德上的价值，
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对律师在法治中的作用的期待。 当然， 如果律师职业伦

理仅仅是一个对律师加以惩罚的根据或是一组外在的执行规则， 那么它是

否与大众伦理相异， 原非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 如果律师职业伦理同时又

是一个约束律师自觉行为的内在规则， 律师职业伦理和一般伦理的关系就

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固然， 我们可以认为， 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高

800

〔 1 〕
〔 2 〕

李学尧: “非道德性: 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 载 《中国法学》 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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